
附件3：

男子篮球联赛裁判员制度
一、检查和批准在比赛过程中所使用的所有器材。

二、指定正式的比赛计时器、24秒钟装置、计秒表，并确认记录台人员是否到齐。

三、不允许任何队员佩戴可能造成伤害的物品。

四、在中圈进行跳球开始第一节和决胜期的比赛。

五、如果球队在得到通知后拒绝比赛，或以其行动阻碍比赛的进行，有权判定该球队弃权。

六、在任何一节时间结束时，或在他认为有必要时，仔细检查记录表以认可比分。

七、每当有必要或裁判员的意见不一致时，做出最终决定。

八、有权对这些规则中未明确规定的事项做出决定。

九、当情况需要时，有权停止比赛。

十、裁判员受裁判监督委员会审查。各队如果对裁判判罚不服，应向裁判监督委员会特派员提出申请，由其最终决定该判罚是否正确并做出相应处理。此为终审判决，不得更改。

十一、裁判员应秉公执法，通过严格的执法手段确保一个公平有好的竞技环境。

